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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第 1次新北市政府民俗暨傳統知識與實踐審議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民國 113年 12月 30日(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本府文化局 2826大會議室 

參、 主席：張召集人䕒育(于副召集人玟代理)                  紀錄：陳育材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伍、 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7人，本次會議應到委員人數 17人、迴避委員人數 0人、

出席委員人數 12 人(于副召集人玟、陳委員碧霞、黃委員莉軒、莊委員芳榮、

謝委員宗榮、林委員承緯、林委員曜同、邱委員彥貴、張委員珣、黃委員貞燕、

劉委員璧榛、林委員茂賢)已達法定開會人數，請假：張召集人䕒育、鄭委員

志明、黃委員季平、林委員玉茹、戴委員寶村。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業務單位報告：(略)  

捌、 審議案： 

第一案、登錄民俗「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保存者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審

議案。 

決議： 

ㄧ、本案 12 位委員同意登錄民俗「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並認定保存者大

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照案通過。 

二、公告內容如下： 

 (一)項目名稱：大坪林聯合放軍遶境 

 (二)登錄類別：民俗 

 (三)型態：儀式、祭典、節慶 

 (四)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早年以農為生的新店區大坪林各庄，含寶斗厝、七張、十二張、

十四張、二十張，及後期的新店街居民，受惠於大坪林圳的灌溉，

農業蓬勃發展，居民多數賴以為生，透過傳統民間信仰尋求慰藉。 

日治時期，由於寶斗厝居民深受瘴癘之氣與農作蟲害之苦，顯

應祖師公乃於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起壇指示農曆 3 月 20 日放

軍遶境，諭令旗下兵眾鎮守四方，掃除疫情蟲害，遂能五穀豐登。 

源於神壇祀奉顯應祖師的劉宗鏗遵從指示，開始有了放軍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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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儀式最初是大坪林庄寶斗厝當地的頭人為了替居民祈福消災

而舉辦，由於當年寶斗厝農田的收成產量和品質十分優良，所以吸

引當時的十四張、七張、二十張、十二張等庄，與後期的新店街，

各街庄保正、宮廟與居民也自發性加入儀式行列。 

俟國府遷臺倡導節約統一祭典，五庄頭人配合政策，適逢農曆

3 月 23 日媽祖生日，經請示顯應祖師後，改以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

放軍兼遶境。 

 (五)保存者基本資料：  

(1) 名稱：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 

(2) 成立日期：清光緒 15年(西元 1889年) 

(3) 立案日期：民國 70年(西元 1981年) 

(4) 所在地(行政區)：新北市新店區 

(六)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登錄理由： 

(1) 本活動原係由大坪林寶斗厝於西元 1929年始辦，後來獲得鄰近

各街庄宮廟及民眾陸續加入，持續自發參與至今。符合「民俗

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款登錄基準「民間高度

認同，並持續自主、自發參與」。 

(2)  新店大坪林地區早年以農為生，大坪林放軍遶境活動結合安營

與遶境，期待透過神明護佑得以五榖豐收、風調雨順，屬自然

形成之祭祀與信仰行為，有其歷史淵源並以過火、聯合放軍、

犒軍及收軍儀式呈現大坪林農業社會屬性。符合「民俗登錄認

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2 款登錄基準「顯著反映族群或

地方社會生活及文化之特色」。 

(3) 放軍遶境進行四方放軍安營，相當程度仍保存傳統形式實踐方

式，在現今新店區都會化情況下實屬不易。符合「民俗登錄認

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3款登錄基準「其表現形式與實

踐仍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 

2. 認定理由：     

(1) 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具有多年主辦所累積之經驗，已

相當熟知本放軍遶境活動所必要之儀式、程序等細節表現形式。

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 條第 1 款「充分了

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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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有其執行工作之能力，以及持續

協助相關保存維護工作之意願。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

查辦法」第 4條第 2款「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作

之能力及意願」。 

(3) 大坪林放軍遶境儀式由大坪林顯應祖師廟管理委員會主其事，

並由該會邀集各里及相關宮廟協同辦理，在地民眾、社團共同

參與，為適當保存者。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4條第 3款「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之條件。 

3. 法令依據：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5條。 

(2) 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至 3款暨第

4條第 1至 3款基準。 

 

第二案、登錄民俗「林口迓老祖」保存者林口頂福巖審議案。 

決議： 

ㄧ、本案 12 位委員同意登錄民俗「林口迓老祖」並認定保存者林口頂福巖，

獲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照案通過。 

二、公告內容如下： 

 (一)項目名稱：林口迓老祖 

 (二)登錄類別：民俗 

 (三)型態：儀式、祭典、節慶 

 (四)登錄項目內容描述： 

顯應祖師信仰範圍主要分布於北臺灣的泰山、五股、林口、新

店、深坑、汐止，以及龜山、蘆竹一帶，其中又以林口臺地周邊為

主要的信仰區域。信徒對開基顯應祖師公俗稱「老祖」。 

林口顯應祖師信仰，是由地方輪祀開基老祖的神明會所發起的。

根據神明會流傳下來的輪祀組織記事帳簿《泰山岩顯應祖師千秋》

記載，最晚自 1901 年(明治 34 年)，已發展為蘇厝股、瓦厝股、土

地公厝股、錢厝股，以及嘉寶股所組成的五大股輪祀組織，演變至

今信仰範圍擴大至桃園蘆竹地區。 

林口頂福巖尚未建立前，信眾於農曆 9 月 18 日顯應祖師壽誕前

後，舉辦祝壽慶典。首日值年股獻供神豬、舉行酬神戲、三獻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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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火儀式，隔日則由新舊任爐主清點、交接老祖相關信物，並共

同奉迎老祖上轎起駕遶境，至新值年股爐主厝安座。 

1994 年(民國 83 年)林口頂福巖建廟安座後，與安座紀念日結合，

訂定為每年農曆 9月 27日前後。現今林口迓老祖包含遶境、過火、

爐主交接等分 3日進行。 

 (五)保存者基本資料： 

(1) 名稱：林口頂福巖 

(2) 成立日期：明治 30年(西元 1901年) 

(3) 立案日期：民國 90年(西元 2001年) 

(4) 所在地(行政區)：新北市林口區 

(六)登錄與認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登錄理由： 

(1) 林口迓老祖係林口地區重要之宗教民俗活動，地方民眾熱心參

與，尤其遶境時，信徒主動隨香、設香案接駕、倰轎腳，可顯

其高度認同此一祭典活動。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2 條第 1 款登錄基準「民間高度認同，並持續自主、自

發參與」。 

(2)  林口頂福巖顯應祖師及其慶典，為林口臺地重要的信仰與活動，

其歷史悠久，內容具有特殊性與地方性意義，反映該地區社會

變遷。雖位處新北與桃園兩大都會邊緣交界處，但仍顯著反映

傳統社會生活與文化特色。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2 條第 2 款登錄基準「顯著反映族群或地方社會生活及

文化之特色」。 

(3) 祭典儀式依循傳統，含祈安遶境、酬神與過火，雖因時代變遷

而有所變化，仍保存一定之傳統形式。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

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3款登錄基準「其表現形式與實踐仍

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 

4. 認定理由：     

(1) 林口頂福巖主辦林口迓老祖民俗活動，相當了解本項民俗之知

識、技術與文化表現形式。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4 條第 1 款「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

表現形式」。 

(2) 林口頂福巖具有保存、維護本項民俗之足夠能力與強烈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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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 條第 2 款「具協助

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作之能力及意願」。 

(3) 本祭典原由五大股輪值辦理，後由林口頂福巖統籌，有其脈絡

可循，認定林口頂福巖為適當之保存者。符合「民俗登錄認定

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4條第 3款「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之

條件。 

5. 法令依據： 

(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

法》第 5條。 

(2) 符合《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條第 1至 3款暨第

4條第 1至 3款基準。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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